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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彰化縣護理師護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所屬會員對護理專業之

特殊貢獻，特訂定績優護理人員表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凡在本縣執業並領有執業執照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由

推薦甄審後予以表揚。 

一、 運用護理專業知識與技能，對醫療保健照護工作有具體貢獻者。 

二、 對突發事件之預防或給予合宜處理，因而避免或減少可能的損害者。 

三、 對護理專業之興革創新有具體事實者。 

四、 研究發明或專案設計，對護理業務改進有具體成效者。 

五、 對護理教育、護理行政等工作具有重大功績者。 

六、 領導推展護理專業有顯著成效者。 

七、 熱心公益有具體事實者。 

八、 其他特殊事蹟足為表率者。 

第三條 績優護理人員之表揚分為績優護理人員獎、績優護理主管獎。 

一、 績優護理人員獎：由護理人員服務機構或本會推薦。 

(一) 推薦名額：以上年度會員人數按以下比例推薦之： 

1. 會員人數100人以下之單位可推薦1名 

2. 會員人數101~300人之單位可推薦2名 

3. 會員人數301~600人之單位可推薦3名 

4. 會員人數601~1000人之單位可推薦4名 

5. 會員人數1001~2000人之單位可推薦6名 

6. 會員人數2001人以上 之單位可推薦8名 

(二) 表揚類別：基層護理人員(說明如下) 

1. 臨床護理：各醫療機構護理人員【督導長(含)以上主管除外】。 

2. 社區衛生護理：健康服務中心、職業衛生、學校護理、衛生行

政、護理機構（含護理之家、產後護理之家、居家護理及精神

護理之家）及社福機構等護理人員。 

3. 護理教育：凡任教於本縣護理科系院所，含校聘之專任實習指

導老師，得由校方推薦之。 

(三) 表揚名額：依各表揚類別，以上年度各類會員總人數每600名取

1名，若餘數不足，則無條件增加1名。 



(四) 單一醫院(機構)會員人數達600名(含)以上時，應保障表揚人數1

名。 

(五) 曾經榮獲「績優護理人員獎」者，在同一個表揚類別，不得重複

送審評選，跨類別送審評選則不在此限。 

二、 績優護理主管獎：凡在本縣各醫療院所督導長(含)以上、學校專責

於護理管理或教育之科系院所主任(含)以上之護理主管，得經由本

會理監事、各委員會、護理最高主管或服務機構最高主管推薦之。 

(一) 推薦名額：每機構最多推薦1名。 

(二) 表揚名額：3名。 

第四條 被推薦者應填具推薦表，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推薦表格式如附件。曾

得獎者不得以相同事蹟重複推薦。 

一、 評分項目：評分參考指標如附件，(一)事蹟內容、(二)影響程度及(三)

獎勵價值。 

二、 評審方式：由評審委員進行審查後，召開評審委員會議審議，決議

各獎項名額及獲獎名單。 

第五條 本項表揚由本會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主任委員由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之，委員五至八名，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常

務理監事各一名為當然委員，常務理事由理事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會

員委員會推薦，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定之。 

第六條 本項作業於當年12月啟動，次年1月完成，審議結果提交理監事會通過

並公告之。 

第七條 本項表揚於每年會員代表大會時頒發獎金伍仟元及獎狀。 

第八條 本辦法由彰化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會員組負責，經彰化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